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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交 通 大 学 
 

 

沪交外〔2020〕13 号 

 

 

上海交通大学关于修订在华举办国际会议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院（系）、部、处、直属单位： 

为规范管理我校举办国际会议（含举办线上国际会议），确

保学校对外交流合作的有序开展，根据外交部《关于规范管理线

上外事活动的通知》（外发〔2020〕13号）、教育部办公厅《关

于规范管理线上外事活动的通知》（教外厅函〔2020〕7号）、上

海市外办《关于规范管理本市线上外事活动的通知》（沪府外办

综〔2020〕124号）等上级部门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情况，

对《上海交通大学在华举办国际会议管理办法》（沪交外〔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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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号）进行修订完善。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上海交通大学 

2020 年 6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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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在华举办国际会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对在华举办国际会议的管理，促进国

际会议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和程序化，提高举办国际会议的质量和

效益，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及教育部办公厅和国际合作与交流司

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的国际会议包括以上海交通大学或校属

单位名义在我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主办或承办的、且

参会者来自两个及两个以上国家和地区（不含港、澳、台地区）

的学术会议、论坛、研讨会、报告会和交流会等。 

第三条 举办国际会议应顺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坚

持会议目标明确，主题鲜明；应有利于促进我国教育、科研事业

的发展;应有利于提高我校的学术水平、学术声誉和国际竞争力。 

第四条 举办国际会议应坚持厉行节约、讲求实效，合理制

定会议预算，严格控制经费开支。根据会议主题合理控制会期、

规模和规格。 

第五条 原则上不得跨地区举办国际会议；会期和地点应避

免与国家举办的重大国际性活动冲突；一般不邀请外国政要、前

政要及外国驻华使（领）馆人员参加国际会议；应做好突发事件

的应急预案，确保国际会议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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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国际会议会期应控制在 5 天以内。 

第七条 主办单位需在国际会议结束后两个月内将会议总结

提交至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审核后报送教育部或其他相关部门

备案。 

  

第二章 预报、申报、审批 

第八条 举办国际会议应严格执行预报、申报和审批制度。

未经上级主管单位批准，校内各单位不得举办各类国际会议。 

第九条 预报：所有国际会议（不涉及敏感问题且外宾人数

不多于 30 人的小型自然科学技术类国际会议除外）必须在会期

上一年的 9月底前提交下一年度国际会议预报计划表（含申办、

承办、合办）。 

第十条 申报：在提交预报计划表后，所有重大国际会议还

必须在会期前 6个月、一般国际会议（含不涉及敏感问题且外宾

人数不多于 30 人的小型自然科学技术类国际会议）还必须在会

期前 4个月提出申报。 

第十一条 审批：我校采取校内三级审批、归口管理的办法。

计划举办国际会议的校内二级单位应首先填写国际会议申报表

并由本单位外事分管领导审批；根据学科分类情况和是否涉台、

涉密情况，分别转文科建设处、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港澳台事

务办公室或信息安全管理办公室审批；经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审核

并上报分管校领导审批；最后由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归口将国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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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申报请示报送教育部进行审核批复。 

第十二条 按要求经过预报和申报的国际会议，在获得教育

部同意举办的批文后，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将根据参会外宾人员国

籍，视情况提供被授权单位邀请函等证明材料，以协助参会外宾

人员办理来华签证等手续。 

  

第三章 附则 

第十三条 国际会议经费管理参照《财政部在华举办国际会

议经费管理办法》（财行〔2015〕371 号）和《上海交通大学会

议费管理暂行办法》（沪交财〔2016〕44 号）执行。 

第十四条 举办（含承办、申办）一般在线国际会议，应至

少在会议举办日期前 25 天内，参照线下举办国际会议的程序履

行报批手续。“一般在线国际会议”的定义等同于线下一般国际

会议的定义。 

第十五条 举办（含承办、申办）重大在线国际会议，应至

少在会议举办日期前 4个月，参照线下举办重大国际会议的程序

履行报批手续。“重大在线国际会议”的定义等同于线下重大国

际会议的定义。 

第十六条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负责根据需要，向国际会议主

办、承办或协办单位（校内）提供必要的政策解读。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18年印发的《上海

交通大学在华举办国际会议管理办法》（沪交外〔2018〕13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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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废止。本管理办法由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负责解释。 

 

 

上海交通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0年 6月 24日印发 主动公开 


